
礦務行政組 113年7月26日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09:00~09:15 報到
09:15~09:30 長官致詞 徐主任銘宏
09:30~10:20  與礦業權相關之礦業法變革

 礦業權者資格及申請案書件變革
 礦業法第12、69條解釋令

 新增程序
 礦業公開展覽及召開說明會辦法
 礦業法第35條第1項第2款認定原則（探採礦實績）

 其他變革
 礦業法施行細則、礦業登記規則

礦業法第42條第1項第1款認定原則(中途停工/2年未開工)

礦業權管理科
顏禎弟科長

10:20~11:10  礦業法(第三章礦業用地)
 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施工計畫書申報及新增管控措施

礦業用地管理科
劉保淇技正

11:10~11:40 辦理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之注意事項 礦業用地管理科
鄭乃云專員

 依礦業法補辦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注意事項
 依礦業法補辦環境影響評估應送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依礦業法補辦環境影響評估收費標準

礦業用地管理科
林誼真技士

11:40~12:10 礦產權利金之回饋金撥放辧法
礦業經濟科
高采瑄科長

12:10~12:40 綜合討論

簡報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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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礦業現況（現存118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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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東移
開放東部石礦 加入WTO(自由進口)

結束補助省煤

修正礦業法第38第
1款規定認定原則

礦務局成立

礦業法全文修正發布施行
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成立

煤業政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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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生命週期與礦業行政

礦業行政

探礦 探勘 開採
Prospecting Exploration Development Exploitation 

找尋有價值的
金屬或非金屬
礦床

具規模之生產接近礦體以
便生產

礦場壽命之階段

開拓

定出礦體之範
圍與價值

學術
定義

學校所教

礦權申請 礦業用地 開工營運 礦權展限 礦權消滅

第1階段 第2階段 第3階段 第4階段 第5階段

• 探礦、採礦申請
• 書件審查
• 現地勘查
• 核發礦業執照

• 書件審查
• 用地勘查
• 核定用途
• 水保計畫\環評
• 原民諮商

• 礦場登記
• 礦區開採日誌
• 礦場安全管理
• 礦場監督／聯合
監督檢查

• 探礦、採礦展
限申請
• 書件審查
• 現地勘查
• 換發礦業執照

• 礦業權經廢止或撤
銷後
• 礦業用地依水保計
畫實施復整及防災措
施
• 取得水保完工證明

劃設劃區 取得用地 進行實質開發、開採結束礦場營運
(申請程序) (延續開採計畫)

礦業開發週期之概述及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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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礦業權與礦業用地

礦區

基於礦產蘊藏分布不確定性，及依
露頭位置、地形等條件，經由申請
人尋覓礦脈後申請劃設礦區，表示
於此範圍內具有優先探採礦之權利，
故範圍較大，且尚未進行實質開發

礦業
用地

考量投入成本及分期分區開採，礦
業權者依實務規劃所需用地範圍及
開(探)採方式(含必要附屬設施)，
提出申請核定，故範圍較小

針對具有經濟開發價值之蘊藏量
進行礦產開發程序

礦脈

礦脈
剖
面

示
意
圖
:

示
意
圖
:
平
面 礦脈

礦脈

尋礦 探勘 開拓 採礦
礦區

廣泛地毯式搜尋  精確規劃、整地、開發階段

礦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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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權相關之礦業法變革（一）

礦業權
設定階段

礦業權
展限階段

資訊公開
公開閱覽30日
准駁處分公開

＋駁回不補償

＋新增2要件
地主或土地管理機關同意
檢附關礦計畫

合理利用
經濟效益評估

申請人檢附
環境維護計畫
需環工技師簽證

總量管制
申請時提出
核准時敘明

公民參與
申請人召開說明會

申請人資格變革
限法人之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簽證技師量能
開放可簽證技師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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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權相關之礦業法變革（二）

礦業法第12條解釋令
核釋「礦業法」第12條第1項所稱「自行經營礦業權」之認定…

一、礦業權者所領礦業權滿足下項3要件：

1已開開工、2礦業簿有礦產物生產量、並具3礦業之營業行為。

二、營業行為：

指包含進行探、採礦各項工程、銷售最終礦產品或礦產物。

三、認可行為：

（一）委託他人進行採掘工程：能提出最近12個月內，以礦業權者

名義銷售礦產物或最終礦產品…及申報營業稅或所得稅。

（二）海域石油及油頁岩、天然氣礦業權，依其與國內、外公司簽

訂之礦業合作契約執行，能提供已簽訂之存續期間內之契約或相關

證明文件。

（三）有其他具體事由並能提出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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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權相關之礦業法變革（三）

礦業法第69條解釋令
開放「露天礦場所附之書圖」及「礦場環境維護計畫」之簽證技師
資格

指依技師法第八條規定領有執業執照及同法第七條規定方式執業之
1. 土木工程科 →露天礦場所附書件
2. 大地工程科 →露天礦場所附書件
3. 測量科 →露天礦場所附圖件
4. 應用地質科 →露天礦場所附書件及環境維護計畫
5. 採礦工程科技師 →環境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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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權相關之礦業法變革（四）

礦業公開展覽及召開說明會辦法
依礦業法第31條第1項：礦業申請人將其書圖文件刊登於指定網站，
並在礦業申請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村（里）辦公室及部落
公布欄公開展覽30日，供民眾、團體及機關於刊登或公開展覽之期
間內於指定網站或書面表達意見後，舉行說明會。
一、應公開展覽之書圖文件：
1礦區圖、2探礦構想書圖部分章節、3開採構想書圖部分章節、4礦
場環境維護計畫、5原核定礦業用地之礦場關閉計畫。
二、說明會應於完成公開展覽後30日內召開，並需於召開14日前以
書面通知：
1主管機關、2礦業申請地所在之土地與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及公有土地他項權利人、3礦業申請地所在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與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與
村（里）辦公處及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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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權相關之礦業法變革（五）

礦業法第3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認定原則

一、無探礦或採礦實績樣態：
（一）探礦權：1無實際探勘成果、2未申請許可出售探礦所得礦質。

（二）採礦權：1提出採礦權展限申請前36個月，礦產物生產量加
總為零、2加總不為零，但（1）於114年6月21日前提出展限者，前
24個月之生產量未超過該24月份之年度施工計畫平均月產量加總之
40%。（2）於114年6月21日後提出展限者，前36個月之生產量未超
過該36月份之年度施工計畫平均月產量加總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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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權相關之礦業法變革（六）

礦業法第3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認定原則（續）

二、正當理由樣態：
（一）探礦權：1已核定礦業用地。2已提出核定礦業用地申請，需
敍明最近一年內辦理情形，並檢具證明文件。3石油及油頁岩、天
然氣探礦權條款。
（二）採礦權：1已提出申請或變更核定礦業用地申請，以書面敘
明最近一年內辦理相關事項之情形，並檢具證明文件。2已取得礦
業用地經核定但未取得土地使用權，以書面敘明最近一年內為取得
土地使用權之辦理情形，並檢具證明文件。3礦業權者連合開採條
款。4石油及油頁岩、天然氣條款。5其他不可歸責條款。

三、不予核准情形：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延宕辦理程序者，不予審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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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權相關之礦業法變革（七）

礦業法施行細則

一、配合礦業法第67條規定：
第9條第1項規定礦業權者…備置之探採礦實測圖，應於每年一月，
彙整上年度探採礦場所之實況，繪製並上傳測量點位資料至主管機
關指定網站。

二、刪除停工申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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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權相關之礦業法變革（八）

礦業登記規則
一、增訂申請變更礦業附屬文件及應檢具之書圖文件相關規定：
第6條第1項：
礦業權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礦業附屬文件：
一、探、採礦開發過程中，探得原領礦種之新礦牀或礦脈分佈。
二、基於礦業開發有調整開採方式或開採構想相關規劃之必要。
三、無法取得原規劃開採範圍之礦業用地核定或使用權。
四、依法規應予變更。
第24條：
申請變更礦業附屬文件，應檢具下列書圖文件：
一、申請書一份。
二、變更理由書一份。
三、新礦業附屬文件各五份，含前後差異說明對照表。
四、變更內容之證明文件或主管機關指定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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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權相關之礦業法變革（九）

礦業登記規則（續）

二、修正探礦構想書圖、礦牀說明書圖及開採構想書圖應載明內容。
第39條：
探礦構想書圖應載明事項如下：…十、附錄（一）本法第二十九條
查詢結果。（二）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事項。
第41條：
開採構想書圖應載明事項如下：…十二、申請採取量及經濟效益評
估。…十四、附錄（一）本法第二十九條查詢結果。（二）主管機
關指定之其他事項。

三、新增礦場環境維護計畫應載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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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權相關之礦業法變革（十）

礦業規費收費標準

一、礦業設定及展限申請案依面積收費：
（一）探礦權：2,500+[（K-25）X100]
（二）採礦權：5,000+[（K-25）X200]

二、增加收取審查費、勘查費、審查委員出席費及稿費：
（一）探礦權礦業附屬文件審查費：每件新臺幣五千元。
（二）採礦權礦業附屬文件審查費：每件新臺幣一萬元。
（三）依本法第九條及第三十一條規定需邀集專家、學者出席審查
者，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計收。
（四）主管機關應派員勘查者，勘查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
定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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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權相關之礦業法變革（十一）

礦業法第42條第1項第1款規定認定原則
一、申請時點：
（一）第一次構成礦業法第42條第1項第1款規定時，應於事實發生
之日起二個月內申請核准。
（二）所核准之正當理由期限屆滿後，仍無法開工或進行採礦工程
者，應於期限屆滿之次日起30日內，再以書面敘明最近一年內辦理
情形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准。

二、不予核准樣態：
（一）但所申請或變更核定之礦業用地，顯非恢復開採必須者，不
予核准。
（二）但經主管機關認定顯無取得土地使用權可能性者，不予核准。
（三）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延宕辦理程序者，不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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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核定礦業用地 : 新增申請程序要件、監督措施

申請書圖件 新增之應具備要件及監督措施

開採及施工計
畫書圖

1.新增核定礦業用地事項 :
露天礦場 : 使用之面積、可開採總量及最終高程
地下礦場及石油、天然氣礦場 : 使用之面積及可開採總量。

2.監督措施【增訂停止採礦之要件】: 
達可採總量或最終高程，應停止採礦。

礦場關閉計畫 「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明定應載明事項。

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書

1.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結果、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等。

2. 私有土地者:土地與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之同意書。

3. 公有土地者:土地管理機關同意文件、他項權利人之同意書。

4. 其他(「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4明定)。

倘需繼續採礦，應重新申請核定礦業用地，並
重新辦理環評、原民諮商、水保等相關程序。

一、礦業法(第三章礦業用地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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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核定礦業用地 : 駁回條件

一、礦業法(第三章礦業用地 §47)

1. 未繳納申請費或勘查費，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2. 依本條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應檢具之書圖文件不齊全或其內容不

完備，經主管機關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備。

3. 未依主管機關指定日期導往勘查、勘查時未能指明其申請使用土

地或勘查時所指定之區域與開採及施工計畫書圖完全不符。

4. 依本法或其他法規應駁回或不予核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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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者 主管機關 權責機關 程序說明

31

47

47

48

49

49

送件及繳費

取得土地同意

審查書圖費件

資訊公開

公民參與
舉行說明會

參加說明會(民眾、團體、相關機關)

說明會意見及紀錄

書件審查結果
與意見彚整

現 場 勘查(申請人及各機關)

購用或租用土地

依原基法踐行
原民諮商同意或參與

(位於原民土地者)

核定礦業用地
(含新掘進地下坑道)

核定用地之
資訊公開

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

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類別

依礦業法就初審所送書圖費件是否齊全(應含礦場關閉計畫)，確認受理後請礦業
權者進行資訊公開。但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資訊公開
應適用環評法之規定。
受理後由申請人將其書圖文件刊登於指定網站並於礦業用地申請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村(里)辦公室及部落公布欄公開展覽30日。
礦業權者邀請民眾、團體、相關機關參與說明會。【§31：石油礦及天然氣礦申
請人得免通知。】
礦業權者應將書面意見及說明會紀錄，送給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審查申請資料及彙整相關機關意見。

法條

1.主管機關受理核定礦業用地申請案，應勘查申請地，申請地如屬公有土地，應
徵得該管機關之同意。
2.經依法審核認有違反相關法令情事者，應駁回其申請。

1.查詢及徵詢申請地是否位於原民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2.如有位於前項範圍之土地者，應依原基法第21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辦理。

1.徵詢權責機關是否需實施環評或擬具水保計畫送審。
2.如需則請礦業權者檢送書件並送請主管機關核轉。
3.前開2項計畫可同步併行送審，惟依序准駁。

1.林業用地2公頃以下可容許礦石開採使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1)
2.林業用地2公頃以上，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查取得開發許可(分區變更)。
3.其他非容許使用類別、位於山坡地範圍、面積不得少於10公頃，報區域計畫擬
定機關審查取得開發許可(分區變更)。

礦業用地准駁後，應將核定處分刊登於指定網站、公告於礦業用地申請所在地
之鄉(鎮、市、區)公所、村(里)辦公室及部落公布欄。

既有程序

新增程序

圖例:

表決同意

1.私有土地者:土地與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之同意書。
2.公有土地者:土地管理機關同意文件、他項權利人之同意書。

另訂配套子法「辦理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之注意事項」。

申請核定礦業用地 : 新增資訊公開、原民諮商

一、礦業法(第三章礦業用地 §47、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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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五十六條 礦業用地經使用完畢後，礦業

權者或原礦業權者應依核定之水土保持計

畫、礦場環境維護計畫、礦場關閉計畫及

其他相關法規規定，實施整復及防災
措施。

租用或通過之土地使用完畢後或停止使

用完成前項措施後，仍有損失時，應按其

損失程度，另給與土地與建築物所有人及

使用權人相當之補償。

第四十八條 礦業用地經使用

完畢後，礦業權者應依核定

之水土保持計畫，實施復整

及防災措施。

租用或通過之土地使用完

畢後或停止使用完成前項措

施後，仍有損失時，應按其

損失程度，另給土地所有人

以相當之補償。

開採後之管制措施

一、礦業法(第三章礦業用地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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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113年3月28日發布施行。
依據礦業法第47條第7項規定，由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
之。
(說明:因礦業法修法期間，相關機關針對受理後辦理原民諮商、森林法、
環評等其他機關審查得否併行，尚有爭議，故另以法規命令定之。)

規範申請核定礦業用地之受理、審核流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礦業用地審核注意事項
(93.8.9修正)

礦業用地申請核定應送書圖
件及填報注意事項(93.8.9修正)

行政
規則

已於113年3月28日停止適用。

法規
命令

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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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條文 要點

2 礦業權者使用土地應申請礦業用地之態樣。

3、4 申請核定或申請變更核定礦業用地應檢具之書圖文件。

5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應先進行書面審查，及可併行辦理之相關程序。

6 資訊公開 : 應依本法第47條第3項規定辦理之原則。

7 礦業權者修正書圖文件之相關程序。

8 現場勘查之辦理程序。

9 現場勘查後，主管機關應辦理之事項。

10 主管機關辦理本辦法受理及審查作業之流程。

11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為准駁核定前，礦業權經自行廢業、撤銷、廢止，
或礦業權者另案申請變更礦業附屬文件之處理程序。

12 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或申請變更核定礦業用地之准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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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受理階段】申請樣態

申請核定
(樣態1)

礦業權者於實際使用土地前 (新申請)

申請核定
(樣態2)

採礦工程如已達原礦業用地核定之可開採總量
或最終高程，礦業權者欲於原核定礦業用地內，
繼續實施採礦工程，應重新辦理。

申請變更
核定

礦業用地經核定後，礦業權者於原核定範圍內
變更計畫用途或配置，並敘明變更理由。

倘涉及廢止全部或一部礦業用地，則依礦業法第51、56條規定辦理。

§2

24



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或申請變更核定礦業用地應檢具之書圖文件:
【受理階段】

一、申請書。

二、開採及施工計畫書圖（附件一）。

三、礦場關閉計畫（附件二）。

四、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五、申請使用之土地為私有者，應檢具私有土地與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之同意書。

六、申請使用之土地為公有者，應檢具土地管理機關同意規劃之證明文件，如該土地
已設定他項權利者，應併附他項權利人之同意書。

七、依礦業規費收費標準繳納申請費之證明文件。

1. 於有效期間內之環境敏感地區查詢結果。
2. 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自評表。
3. 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使用權人、公有土地他項權利

人等依法登記或證明文件，及前開權利人之聯絡地址。
4. 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測量成果表及面積計算表。
5. 申請使用之土地為公有土地者，應檢附該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出具確認該土地

是否位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文件，或其他足以證明前開事實之文件。

§3、4

第3條第2項:礦業權者應於礦業用地核定前，再行檢附土地管理機關同意文件。

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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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現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申請核定或變更核定礦業
用地：
礦業用地申請地面積1公頃
以下，以新臺幣5千元計收。
每增加1公頃，加收新臺幣
1千元，不足1公頃以1公
頃計收，每件最高以新臺
幣5萬元為限。

申 請 核 定

礦業用地：

新臺幣 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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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附件二、礦場關閉計畫
一、露天礦場之礦場關閉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關礦作業期程（含已核定水土保持計畫申報完工、環
境影響說明書申辦廢 止審查結論或礦場庫存量處理等之作
業期程規劃）。
(二) 礦業機具設備建築及相關附屬設施之移除規劃。
(三) 廢棄物、爆炸物及其他危險物品之處理。
(四) 土地整復。
(五) 礦場安全及防災措施。
(六) 原核定礦業用地之廢止。
(七) 勞工權益保障(礦業用地經使用完畢後，礦業權者應依
勞動基準法及大量 解僱勞工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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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階段】 §3

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第1項第2款規定之開採及施工計畫
書圖，應與探礦構想書圖或開採構
想書圖等礦業附屬文件相符。

立法說明 :
 礦業開發之申請分為申請設定礦業權及申請核定礦業用地二階段，具有連續及

關聯性，即礦業權者於申請設定礦業權及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時，所利用之資料、
規劃或主張，應具備一貫性，否則即有前後矛盾之虞；

 要求礦業權者於申請礦業用地時，應依循探礦構想書圖或開採構想書圖等礦業
附屬文件，擬定其開採及施工計畫書圖。

 例如申請礦業用地範圍之可開採總量不得超過開採構想書圖所記載之採取量，
或者開採構想書圖僅規劃露天採礦之方式，開採及施工計畫書圖即應以露天採
礦方式詳述採礦方法及計畫、道路規劃、階段佈置、動力等計畫內容，而不應
採取其他採礦方式。

構想書

開採及施工
計劃書圖

年度施工計
畫書圖

申請設定礦業權

申請核定礦業用地

申報開工後

書圖件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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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主要

公有

土地

管理

機關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國有財產署

鄉公所

土地管理機關&森林法主管機關
(保安林經營準則)

國有非公用土地

原保地

林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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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礦業法修法前受理礦業用地申請案亦適用新法之程序辦理。
範例:舊案已取得同意規劃文件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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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審查階段】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應先進行書面審查；書圖文件如有不齊
全或其內容不完備者，主管機關得命礦業權者限期補正。

主管機關進行書面審查時，得徵詢環境保護、水土保持、土地
使用及其他相關機關之意見。

礦業權者於申請程序中，得依法併行辦理該案所涉之環境保護、
水土保持、土地使用等相關程序，並應將其辦理情形主動陳報
主管機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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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主管機關於書圖文件齊備後，經檢視礦業權者自評無須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者，應轉送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認，並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如經審認無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礦業
權者依本法第47條第3項前段規定辦理。

二、如經審認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礦業權
者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辦理公開說明及公民參與之適用依據【審查階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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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審查階段】§7

自評無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礦業權者，修正第3條第1項第2款
至第6款所定之書圖文件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請礦
業權者另行檢送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自評
表，由主管機關轉送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重新審認：

一、申請使用土地範圍異動。(如礦業權者依審查意見予以調整
申請使用土地之界點異動)

二、土地標示異動。(如增加地號、國有林事業區林班界位置調
整、保安林劃設或解編、河川公地之治理線異動等情形)

三、申請計畫用途變更。(礦業冶煉洗選廠興建或擴大工程適用
之情形)

礦業權者有前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之情形者，應補正第3條第1
項第5款或第6款規定之書件【即土地同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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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8 主管機關於書圖文件齊備後，應指定日期，會同環境保護、
水土保持、土地使用及其他相關機關勘查申請使用土地，並
通知礦業權者。

礦業權者應於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到場協助導往勘查，並說
明申請計畫概要。

前項情形，礦業權者得出具委託書，委託簽證技師辦理。

§9 主管機關於勘查申請使用土地後，應作成會勘紀錄，並檢送
礦業權者及相關機關。

主管機關得依勘查結果命礦業權者限期補正；必要時，得擇
期辦理複勘。

【審查階段-勘查】§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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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流程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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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審查階段-停止或終止審查情境】§11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或申請變更核定礦業用地後，為
准駁核定前，礦業權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停止審查
程序，並通知礦業權者及相關機關：
一、礦業權自行廢業、撤銷或廢止。
二、礦業權者申請變更探礦構想書圖或開採構想書圖等礦業附屬
文件，且其變更內容涉及礦業用地案。
前項第1款之自行廢業、撤銷或廢止處分經撤銷確定，或申請變更
前項第2款之礦業附屬文件經主管機關同意變更或駁回確定時，主
管機關應續行原審查程序，並通知礦業權者及相關機關。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43條規定辦理礦業權消滅登記時，得終止第1項
規定之審查程序，並通知礦業權者及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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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業用地審核作業辦法

【准駁階段】§12

礦業權者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或申請變更核定礦業用地有本法
第47條第5項規定之情形者，主管機關應駁回其申請。

礦業權者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或申請變更核定礦業用地，未有
前項所定應駁回其申請之情形，並符合本法及本辦法規定者，
主管機關應通知礦業權者將相關書圖文件彙整成定稿本，送
請主管機關予以核定。

一、未繳納申請費或勘查費，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二、依本條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應檢具之書圖文件不齊全或其內容不完
備，經主管機關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備。
三、未依主管機關指定日期導往勘查、勘查時未能指明其申請使用土地
或勘查時所指定之區域與開採及施工計畫書圖完全不符。
四、依本法或其他法規應駁回或不予核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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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計畫書申報及新增管控措施

開工及申報【§66、67】:

已核准開工、取得礦場登記證者

申報期限:每月10日前。
但有正當理由，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免予申報。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0~50萬元罰鍰，並得按次處罰【§81】:

1.未經主管機關准予開工並發給礦場登記證，逕行探採礦。

2.未於探採礦場所備置年度施工計畫書圖、探採礦實測圖及礦業簿。

3. 年度施工計畫書圖未依期限、內容申報者。

4.礦業簿未依規定申報，或申報不實者。

5.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檢查有關礦業之簿記或設備。

監
督
機
制

申報期限:每年1月
申報內容:彙整上年度礦業情
形、上年度施工實測圖表，
並敘明該年度施工計畫及主
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探採礦場所備置

年度施工計畫書圖 探採礦實測圖 礦業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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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依探礦構想書圖、開採構想書圖、或開採
及施工計畫書圖實施探採礦工程。

2. 未依礦場環境維護計畫或年度施工計畫書圖
執行。

3. 礦業工程危害礦產資源或礦場作業人員安全。
4.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礦業工程妨害公益。

未於期限內改善或暫行停止探採礦工程

處新臺幣100~500萬元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廢止礦業權

經主管機關1年內處罰達3次者

法令依據

§78

§65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

限期改善
或

暫行停止探採礦
工程

三、施工計畫書申報及新增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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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控
機
制

年度施工計畫書圖 探採礦實測圖

倘需繼續採礦，應重新申請核定礦業用地，並重新辦理環評、原民
諮商、水保等相關程序。

1.新增核定礦業用地事項 :

露天礦場 : 使用之面積、可開採總量及最終高程
地下礦場及石油、天然氣礦場 : 使用之面積及可開採總量。

2.既有原核定礦業用地(年度施工計畫書):

露天礦場 : 新增剩餘可開採總量及最終高程
地下礦場及石油、天然氣礦場 :新增剩餘可開採總量。

剩餘可開採總量

最終高程

三、施工計畫書申報及新增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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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情形 處分

未依本法取得礦業權私自採礦者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0~1000萬元罰金。

處新臺幣100~500萬元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大礦 :未依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或審查結論內容辦理
(依環評法§5補辦環評之礦業權者)

處新臺幣100~500萬元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小礦 :未依核准之因應對策辦理
(依環評法§28補辦環評之礦業權者)

處新臺幣10~50萬元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修法前 : 20-100萬元罰金

【§77】

【§78】

【§78】

礦業用地經
使用完畢後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

准予使用之土地
使用期限屆滿後

礦業權者或原礦業權者未依核定之水土保持計
畫、礦場環境維護計畫、礦場關閉計畫及其他
相關法規規定，實施整復或防災措施。

【§81】

四、礦業監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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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情形 處分

礦業權者未於核定礦業用地內
採礦。

處新臺幣50~250萬元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違反§68規定，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出售探礦所得之礦。

違反§12規定，未自行經營礦
業權或擅將礦業權作為他項權
利或法律行為之標的。 處新臺幣50~250萬元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違反§13規定，未經主管機關
核准，將礦業權讓與或信託。

【§79】

所探採之礦產
物沒入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入或不宜
執行沒入時，
追徵其價額。

【§80】

四、礦業監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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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用地如曾通過環境影

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者，

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辦理礦業工

程之監督查核工作。

礦業法修法之附帶決議內容

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及相關主管機關
將聯合檢查機制之成果，主
動公開於指定網站，公布共
同稽查之日期與結論。

強化
環境保護

提升
管理效能

落實
資訊公開

已通過環評礦場之聯合監督查核機制【§65】

四、礦業監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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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概況 : 73 礦
諮商同意

完成備查
已提申請 屆期未提出

24礦 49礦 0礦

因應礦業法修法一定期間內礦業用地階段管控機制

落實
原民權益

辦理原民諮商

辦理大、小環評

機制 已核定礦業用地
112.6.21

修法後1年內

2

3

修法後3、5年

新掘進坑道

修法後1年內

申請用地1 地下礦場

健全
用地管理

持續追蹤辦理進度

積極
督導

屆期未申請，
停止探採礦工程

強化
環境保護

審查注意事項 已發布
審查應送資料指引 已發布
審查收費標準 已發布

子法辦理進度

大環評 5 礦(含亞泥新城山礦場)

小環評23礦(含台泥和平石礦)

盤點礦數

子法辦理進度

指引 已公告

盤點礦數

地下礦場共10礦，4礦提出申請(未出具公有土地同意規劃

文件)
管控: 屆期未申請或未併附同意文件者，針對自112.6.21起

新掘進坑道範圍及未來規劃開採新範圍。

【礦政】行政處分:停止採礦工程。
【保安】現場監督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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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法律效果+衍生處分)

機制2

【流程§50】
【罰鍰§81】已核定礦業用地位於

原住民族土地
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諮商同意 諮商不同意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可採礦 停止採礦

廢止用地

(再申請辦理
諮商經同意後，
始得申請恢復

採礦)

延宕程序

情境4

落實監督檢查

修法公告日起1年內
啟動

停止採礦
限期提出
補辦諮商

未補辦

已補辦

屆期仍未提出諮商

補辦條件

補辦時程

補辦結果

行政作為
(處分)

或

未
停
止
採
礦 處10~50萬元

罰鍰
(得按次處罰)

處10~50萬元罰鍰
(得按次處罰)

1. 礦業權者依原基法第21條
規定一次性補辦原民諮商。

2. 補辦諮商期間不停工。

未停止採礦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礦業法第50條:修法後1年內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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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2

原住民族基本法
§21

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
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
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
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
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

94年訂定

礦業法第50條:修法後1年內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
§12~§22

第二章，規範有關「部落會議議決同意
事項，其召集之程序及方式、出席會議
之資格、會議程序、議決門檻等事項」。

105年訂定

辦理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之注
意事項

為使礦業權者辦理原民諮商同意程序順
利進行，進而取得原住民族部落之知情
同意，擬具7點注意事項，提供礦業權者
與關係部落參閱。

113年訂定

(二)相互呼應之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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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2 礦業法第50條:修法後1年內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三)「辦理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之注意事項」

一、關係部落及礦業權者得依「辦理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

之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之重點提要，知悉依礦業法第

四十八條或第五十條規定辦理原住民族或部落諮商同意或參與程序

（以下簡稱諮商同意程序）之應行注意事項。諮商同意程序示意圖，

如附圖一、二可參閱。

二、本注意事項未定參用事項，仍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及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或參與辦法（以下簡稱諮商同意辦法）規

定辦理。

三、礦業權者依據諮商同意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所提出同意事項之計畫、

利益分享及共同參與或管理等具體內容，建議關係部落應充分理解，

以作為後續行使同意權的基礎。（相關利益分享機制得參考但不限於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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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2 礦業法第50條:修法後1年內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三)「辦理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之注意事項」

四、礦業權者依據諮商同意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所附申請同意事項之計

畫、措施等文件，其內容，建議提供但不限於礦業權基本資料、開採

範圍及坐落、可開採總量、計畫最終高程、規劃開採年限及其他主管

機關核定之文件或相關申辦流程之進度說明等。

五、關係部落認有必要時，礦業權者應依關係部落之請求，邀請利害

關係人、專家學者或相關公益團體協助說明或聘用精通族語的人員擔

任翻譯，便與關係部落充分溝通，以達成共識。

六、對於部落會議就原住民族同意事務議決通過之事項是否明定有效

期限，由關係部落與礦業權者雙方視需要合意決定，可於部落會議議

決後，將有效期限納入會議紀錄。於期限屆期前，礦業權者應著手依

據諮商同意辦法，重啟諮商同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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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確保礦業權者履行部落會議就原住民族同意事務議決通過之事

項，依據諮商同意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中央或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作成同意事項之相關行政處分時，應將部落會議

議決通過之共同參與或管理、利益分享機制，列為附款。例如於礦業用地核定

函中加列，如未履行時，經主管機關查核屬實者，應廢止其礦業用地之核定。

關係部落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應將部落

會議議決通過之共同參與或管理、利益分享機制，納入行政契約。

若礦業權者承諾之共同參與或管理、利益分享機制，發生爭議而未能解決時，

關係部落得請求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轉請有關機關協處。

機制2 礦業法第50條:修法後1年內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三)「辦理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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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法律效果+衍生處分)

機制2

【流程§50】
【罰鍰§81】已核定礦業用地位於

原住民族土地
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諮商同意 諮商不同意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可採礦 停止採礦

廢止用地

(再申請辦理
諮商經同意後，
始得申請恢復

採礦)

延宕程序

情境4

落實監督檢查

修法公告日起1年內
啟動

停止採礦
限期提出
補辦諮商

未補辦

已補辦

屆期仍未提出諮商

補辦條件

補辦時程

補辦結果

行政作為
(處分)

或

未
停
止
採
礦 處10~50萬元

罰鍰
(得按次處罰)

處10~50萬元罰鍰
(得按次處罰)

1. 礦業權者依原基法第21條
規定一次性補辦原民諮商。

2. 補辦諮商期間不停工。

未停止採礦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礦業法第50條:修法後1年內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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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2 礦業法第50條:修法後1年內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四)辦理原民諮商同意之土地範圍

原基法§21範圍：為位於「原住民族土地（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或「部落及

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Q ：未經公告之「原住
民族傳統領域」公有土
地，是否仍需辦理諮商
同意？

名詞 範圍

原住民族土地

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現有地籍資料 範圍已臻明確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依據「原住民族土地或
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
所定程序劃定與公告之

①僅公告烏來區泰雅族各部
落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
土地範圍
②其餘範圍：學術調查成果

部落範圍土地
部落及其周邊一定

範圍內
公所個案認定

Ans：

 本會依原基法第21條第4項授權訂定「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

土地劃設辦法」於106年2月18日頒佈。

 在原住民族部落或地方政府依該辦法完成劃設之前，本會依職權

及行政慣例，並依據本會歷年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成果範圍及

部落提出的劃設成果範圍，就個案審認是否屬範圍內。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公告與否並未影響踐行諮商同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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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2 礦業法第50條:修法後1年內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四)辦理原民諮商同意之土地範圍

原基法§21範圍：為位於「原住民族土地（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或「部落及

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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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2 礦業法第50條:修法後1年內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四)辦理原民諮商同意之土地範圍

原基法§21範圍：為位於「原住民族土地（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或「部落及

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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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法律效果+衍生處分)

機制2

【流程§50】
【罰鍰§81】已核定礦業用地位於

原住民族土地
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諮商同意 諮商不同意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可採礦 停止採礦

廢止用地

(再申請辦理
諮商經同意後，
始得申請恢復

採礦)

延宕程序

情境4

落實監督檢查

修法公告日起1年內
啟動

停止採礦
限期提出
補辦諮商

未補辦

已補辦

屆期仍未提出諮商

補辦條件

補辦時程

補辦結果

行政作為
(處分)

或

未
停
止
採
礦 處10~50萬元

罰鍰
(得按次處罰)

處10~50萬元罰鍰
(得按次處罰)

1. 礦業權者依原基法第21條
規定一次性補辦原民諮商。

2. 補辦諮商期間不停工。

未停止採礦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礦業法第50條:修法後1年內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1年內：113年6月24日（星期一）。

 啟動：

 是否已依據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
辦法第13條規定檢送資料予鄉（鎮、市、區）
公所。

 礦業用地跨越數個鄉（鎮、市、區）公所，
須向各該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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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2 礦業法第50條:修法後1年內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五)辦理現況與延宕程序

112年5月26日前既有核定礦業用地

97

需踐行原基法第21條規定
無需踐行原基法
第21條規定

73 24

取得諮商同意
完成備查

已提出申請踐行原
基法第21條程序

尚未
提出申請

24 49 0

情境3

延宕程序

• 於113年6月19日召開研商「辦理原住民族或部落諮商同意或參與之延宕態樣」
會議。

• 重要決議：

申請人在部落會議召開前未辦理前開事項致無法召開部落會議者，即屬延宕。

礦業權者在辦理諮商同意過程中是否有持續積極作為（如持續與部落進行溝
通），亦作為判斷礦業權者是否有構成延宕標準之一

未來將會商原住民族委員會方式就個案認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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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同意訊息哪裡找

57

諮商同意專區：

 諮商同意案件作業流程

 原住民族諮商同意機制懶人包

 諮商同意簡報

 …

諮商同意專區網址

機制2 礦業法第50條:修法後1年內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57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民族法制科
02-89953690



補辦條件

審核結果

機制3

補辦期間

不停工

近5年平均生產量≥5萬公噸以上
位於保安林或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近5年年平均生產量<5萬公噸

完整環評 因應對策

通過

未
辦
理

廢止用地可採礦 1.屆期未提出
2.補正仍不符
3.審認仍不應開發

通過

可採礦

已補辦

(準用環評法第5條) (環評法第28條)

修正施行之日起5年內修正施行之日起3年內

且非位於保安林或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者

啟動 啟動

或

處10~50萬元罰鍰

【流程§76】
【罰鍰§78、81】

84/10/20前已核定之礦業用地，未曾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且面積大於二公頃者

屆期仍未辦理

已補辦

補正未符規定 不應開發

處10~50萬元罰鍰
(得按次處罰)

未停止採礦

處10~50萬元罰鍰
(得按次處罰)

未停止採礦

處100~500萬元
罰鍰(得按次處罰)

補辦程序

補辦時程

行政作為
(處分)

未據以執行

替代方案
經核准

處10~50萬元罰鍰
(得按次處罰)

未據以執行

得按次處罰並限期辦理
補正未符規定

再申請
辦理經
核准停止採礦

限期提出替代方案
停止採礦

礦業法第76條:修法後3、5年內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一、程序(法律效果+衍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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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形特殊者，得於期限屆滿前，
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展延1次，展延
期間不得超過1年。

經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
應進行第二階段環評者

審查結論送達之次日起3年內
向主管機關提出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書初稿

停止採礦

屆期未提出

通過

可採礦 停止採礦
限期提出替代方案 1.屆期未提出

2.補正仍不符
3.審認仍不應開發

已提出

替代方案
經核准

補正未符規定 不應開發

廢止用地

未停止採礦

處10~50萬元
罰鍰(得按次處罰)

未停止採礦

處10~50萬元
罰鍰(得按次處罰)

【流程§76】
【罰鍰§78、81】

補辦時程

審核結果

行政作為
(處分)

補辦程序

處100~500萬元
罰鍰(得按次處罰)

未據以執行

機制3 礦業法第76條:修法後3、5年內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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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補辦環評設計 通案性環評機制

法源 礦業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

主管機關 經濟部 環境部

開發情境 已核准開發 未開發

環評標的 84.10.20前原核定礦業用地 申請開發範圍

程序開始 經濟部受理補辦環評書件 環說書件送經濟部

審查階段 轉送環境部審查 轉送環境部審查

程序完成 經濟部公告審查結論 環境部公告審查結論

補辦環評與現行環評差異

機制3 礦業法第76條:修法後3、5年內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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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業者於準備補辦環評書件資料過程參考。
• 依據礦場現況及環境背景之歷史資料，進行調查及

分析環境影響差異。

• 參考「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收費辦法」制定。
• 於附表規定收費費額，除收取主管機關審查費新臺

幣5,000元整外，皆與現行環評審查費用相同。
• 已預告完畢，刻正依法制作業辦理訂定發布事宜。

機制3 礦業法第76條:修法後3、5年內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二、補辦環評子法

依礦業法補辦環境影
響評估應送審查資料
準備指引
(行政指導文書)

依礦業法補辦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注意事項
(行政規則)

依礦業法補辦環境影
響評估收費標準
(法規命令)

• 規範主管機關於補辦環評審查過程應注意之事宜。
• 如礦業權者繳交之資料不完備，主管機關應通知礦

業權者限期補正；如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備，主
管機關得退回補辦環評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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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3 礦業法第76條:修法後3、5年內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依礦業法補辦環境影響評估應送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參考過往既有資料

 最新一次之開採(變更)構
想及其圖說。

 年度施工計畫、上年度施
工實測圖表。

 開採結果、植生綠化成果

 水土保持計畫書(或規劃
書)及監造紀錄。

 合法土地使用權之相關契
約協議及特約事項。

 礦業權者自主辦理環境調
查(至少1年)。

 社會經濟、地方居民協議
事項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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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3 礦業法第76條:修法後3、5年內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依礦業法補辦環境影響評估應送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具體說明事項
 現況：

目前開採階段、高程，目前
已開拓坑道(巷)、採掘工作面

 開採規劃：
佈階規劃、預計開採最終高
程、回採規劃及預計最終掘
進深度

 產量：
蘊藏量、預估可採量、計畫
年產量及礦石與土石之估算
方法等。

 施工作業期程：
如屬分期分區施作，應說明
期程、預估生產量，並於圖
面繪註分區施作範圍。

注意事項
 應說明補辦環境影響評估
範圍與原核定礦業用地關
聯性，並繪製關係圖。

 圖面涉及礦場現況 (如佈階
規劃、開採高程等) ，應由
依法登記執業技師簽證及
礦場負責人本人簽署。

 應附本法第50條第1項規
定（補辦原民諮商）相關
辦理佐證文件。

 礦業權如受禁止、限制或
裁罰等相關處分(如礦場安
全法、水土保持法、環境
保護等)，應附該處分公文
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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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3 礦業法第76條:修法後3、5年內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依礦業法補辦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注意事項

1. 確認資料是否相符：
確認礦業權者提送之補辦環評相關資
料與礦業權者依法申報之資料內容、
現場實測成果等是否相符。

2. 函請礦業權者補正：
如繳交之資料不完備或有缺漏，主管
機關應通知礦業權者限期補正；如屆
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備，主管機關得
退回其提送之補辦環評書件。

3. 原民諮商：
如構成應廢止原核定礦業用地情形，
應暫行停止補辦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程
序。

4. 審查資料轉送環境部進行環評審查。

5. 經濟部(主管機關)公告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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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3 礦業法第76條:修法後3、5年內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依礦業法補辦環境影響評估收費及審查流程

礦業權者繳交
補辦環評書件

經濟部(地礦中
心)進行審查

環境部受理並
進行審查

經濟部(地礦中
心)發布處分

 礦業權者繳交
補辦環評書件
及審查費(新臺
幣5,000元整)。

地礦中心收受
書件並開立收
據。

經濟部(地礦中
心)依礦業法補
辦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注意事
項進行程序審
查。

若無需補正或
補正完妥，將
轉送環境部。

經濟部 (地礦
中心 )通知礦
業權者繳交補
辦環評書件審
查費及書件，
並函請環境部
進行審查。

補辦環評書件
審查費之費額
與現行環評審
查費用相同。

環境部將審查
會議紀錄函轉
經濟部。

經濟部 (地礦
中心 )以書面
作成應否開發
之行政處分，
並公告及通知
礦業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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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3

依礦業法補辦環境影響評估收費及審查流程（二階環評）

礦業權者進行
前置作業

環境部召開範
疇界定會議

礦業權者繳交
補辦環評書件

地礦中心進行
審查

 礦業權者依環
評法相關規定
辦理資訊公開
及公開說明會。

 礦業權者提交
範疇界定指引
表送地礦中心，
地礦中心並通
知礦業權者限
期繳交費用。

地礦中心將範
疇界定指引表
及費用轉送予
環境部，環境
部召開範疇界
定會議。

礦業權者依範
疇界定會議審
查結論，向地
礦中心提交補
辦環評評估書
初稿，並繳交
審查費 (新臺
幣5,000元整)
。

若無需補正或
補正完妥，轉
送環境部。

經濟部 (地礦
中心 )通知礦
業權者繳交補
辦環評書件審
查費及書件，
並函請環境部
進行審查。

環境部受理審查

礦業法第76條:修法後3、5年內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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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饋
金
撥
放
辦
法(

草
案)

回饋機制法源、財源

回饋金分配原則、計算模式

回饋金發放流程

回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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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採礦利益與民共享，並增進當地居民福址，112年礦業法修法，增訂主管

機關應提撥所收礦產權利金之一部分，作為必要之回饋措施所需經費。 (礦業法

§63)

(1120621礦業法修頒增訂§63)

•回饋予礦區民眾為主，撥放回饋金總額之85%。

•鄉(鎮、市、區)公所，分配回饋金總額之15%，作為執行回饋業務必要之行政

作業費。

•主管機關每年應自前年度所收之礦產權利金，提撥一定比率之金額，作為本

年度撥放之回饋金，其提撥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回饋金撥放辧法草案§2)

• 114年預計提撥6,600萬元，回饋礦區周邊民眾，以現金發放

計5.8萬民眾受惠！

回饋機制緣起 (1120621礦業法修頒增訂§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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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饋 對 象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回饋範圍，指前年度有繳納礦產權利金之礦業權者，

其礦業用地或依法使用之井位所涵蓋之行政村(里)。①

前項回饋範圍內之 ，以其前年度全年設籍於該回饋

範圍者為限。②

①+②

• 礦業用地(OR井位)前年度(本年度
往前推算2個年度)曾有繳納一期
以上之礦產權利金。

• 民眾於前年度設籍於該礦業用地
(OR井位)涵蓋之村里，連續在籍
滿一年以上。

3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境內之台泥礦場曾於112年繳納5個月之權利金，

則112年1/1~12/31連續設籍在和平村的居民，具112年度回饋金受

領人資格，可在114年領取回饋金。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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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回饋金 =
回饋金總額 ∗公所分配比率 ∗定額回饋比率

回饋範圍之公所總數

加權回饋金 =
回饋金總額 ∗公所分配比率 ∗加權回饋比率 ∗該鄉 鎮、市、區 礦業用地(井位)重複村(里)次數

全國礦業用地 井位 重複村(里)總次數

(一)回饋範圍之鄉(鎮、市、區)公所(下稱公所)所領回饋金，為下列計算式合計：

(二)回饋範圍之鄉(鎮、市、區)其回饋金受領人所領回饋金，為下列計算式合計：

定額回饋金 =
回饋金總額∗回饋金受領人分配比率∗定額回饋比率

回饋金受領人總數

加權回饋金 =
回饋金總額 ∗回饋金受領人分配比率 ∗加權回饋比率 ∗該鄉 鎮、市、區 礦業用地(井位)重複村(里)次數

全國礦業用地(井位)重複村里總次數 ∗該鄉 鎮、市、區 回饋金受領人數

6,600萬元

鄉鎮市區公所

民眾

分配比率

15%

85%

回饋範圍

24個

5.8萬人

回饋計算模式(1/4)
回饋範圍與計算公式

回饋比率

定額:加權

80:20

定額:加權

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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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
林
鄉
公
所

秀
林
鄉
民
眾

基本參數(111年度統計結果)

回饋金年度預算6600萬
鄉鎮分配比率15%
定額回饋比率80%
加權回饋比率20%
回饋範圍鄉鎮區總數24個
本鄉用地重複村里數25個
全國用地重複村里總數82個

加權回饋金 =
66𝟎𝟎萬∗𝟏𝟓%∗2𝟎%∗25

82
=60.6萬

定額回饋金 =
66𝟎𝟎萬∗𝟏𝟓%∗𝟖𝟎%

24
=33.2萬

合計 93.8萬

回饋金年度預算6600萬
民眾分配比率85%
定額回饋比率80%
加權回饋比率20%
全國回饋人口數58,279位
本鄉回饋人口數8,258位
本鄉用地重複村里數25個
用地重複村里總數82個

加權回饋金 =
𝟔𝟔𝟎𝟎萬∗𝟖𝟓%∗2𝟎%∗𝟐𝟓

𝟖𝟐∗𝟖𝟐𝟓𝟖
=416元

定額回饋金 =
66𝟎𝟎萬∗𝟖5%∗𝟖𝟎%

58279
=774元

合計 1,190元

加權回饋比率20%回饋計算模式(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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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公所

加權重新分配，回饋效益加倍!!

秀林鄉用地重複村里數25個(最多)

員山等13鄉用地重複村里數1個(最少)

回饋金約35.6~93.8萬，秀林鄉公所分配多2.6倍!

24個

鄉鎮市區

受惠

35.6萬35.6萬35.6萬35.6萬38.0萬38.0萬35.6萬
42.9萬

35.6萬

47.7萬

35.6萬
40.4萬

35.6萬
40.4萬40.4萬

59.8萬

35.6萬35.6萬

93.8萬

50.1萬

35.6萬
40.4萬

35.6萬35.6萬

41.4萬

0.0萬

50.0萬

100.0萬

萬里區 東區 香山區 橫山鄉 關西鎮 三灣鄉 大湖鄉 公館鄉 南庄鄉 通宵鎮 獅潭鄉 銅鑼鄉 頭份市 頭屋鄉 官田區 南澳鄉 員山鄉 蘇澳鎮 秀林鄉 卓溪鄉 萬榮鄉 成功鎮 東河鄉 海端鄉

加權回饋比率20%

回饋金 平均

回饋計算模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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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眾

加權重新分配，回饋效益加倍!!

公館鄉用地重複村里數與該鄉人口數比值最高

東區用地重複村里數與該鄉人口數比值最低

回饋金約796~1337元，公館鄉民眾分配多1.7倍!

5.8萬人

受惠

1091

796 803

1086
960

1120

868

1337

945 865

1182
1028

830 885 866

1194
993 1056

1190
1084

879

1188
1029

1178
967

0

500

1000

1500

萬里區 東區 香山區橫山鄉關西鎮三灣鄉大湖鄉公館鄉南庄鄉通霄鎮獅潭鄉銅鑼鄉頭份市頭屋鄉官田區南澳鄉員山鄉蘇澳鎮秀林鄉卓溪鄉萬榮鄉成功鎮東河鄉海端鄉

加權回饋比率20%

回饋金 平均

回饋計算模式(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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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饋 金 發 放 流 程

完
成

1月
底前

公 告 前
年 度 回
饋 範 圍
村 里

3月
底前

通 知 公
所 編 列
當 年 度
預 算

6月
底前

將回饋金及
受領人清冊
交 予 公 所

發放
作業

10月
底前

公所完成
發放作業

11月
底前

公所函送支
領清冊並繳
回餘款

5月
底前

公所檢送
收據及納
入預算證
明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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